
我的东北老家孤山镇，是座乡间老

镇。这里富有经济意义和文化内容的

大集足有百年历史，名声很大。农历每

月的初三、十六、二十九都是集日，而从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天起，直到年三十

儿的上午，天天都有大集。这时候的大

集叫年集，车多人多，最红火最热闹。

我儿时就念过这样的歌谣：“过大年，开

大集，大人小孩都要去；买东西，看大

戏，又吃又玩心欢喜……”

春节前夕，诗人老许和写小

说的小于来我家喝蹭酒解馋，我

讲起老家的年集，简直是把他俩

“雷”了，蹦起来说要去看看，那

样子像姚明扣篮后兴奋得跟队

友撞肩。他俩搞定了行程，我便

陪着坐火车又改乘汽车，风风火

火地来到了我的老家孤山镇。我同姓

的本家二叔可是孤山镇的爷爷级人物，

他家就在孤山脚下，是一座二层小楼。

二叔并不见老，脸上以前的棱角都被富

态的肉填满了，是不折不扣的胖子。他

听说我们是来逛年集的，便显得很牛，

大幅度挥动着手臂说，孤山镇的年集既

有旧俗又有新风，可能全东北都是上数

的。小于摸摸二叔的新款羽绒服，说二

叔身上体现着时尚指标。

第二天一早，清雪飞洒，挺冷的。

此时街上不时传来锹镐声、斧锯声、吆喝

声，二叔说那是小商小贩正在支架子、搭

篷子、摆摊子，正忙着上货呢。二叔告诉

我们，到这里做买卖的大多来自城里的

和邻近乡镇，都是真货新鲜货。太阳刚

冒红，四里地长的大街两侧就排满了货

摊，林林总总，花花绿绿，一派繁荣兴旺

的景象。有卖服装的、卖肉的、卖鲜鱼

的、卖青菜的、卖年画的、卖香烛的、卖鞭

炮的、卖灯笼的、卖日用百货的……多种

多样，应有尽有，似乎比城里的农贸市场

还丰富。四乡八村赶集的人越来越多，

坐汽车的、开四轮拖拉机的、骑摩托的、

蹬自行车的、步行的，说说笑笑，脸上都

是晴朗的天。这些农民相见，分外高兴，

都要抱拳问好：“拜个早年！”然后拉家常，

唠年景，亲亲热热。诗人老许发现：年集

也是庄稼人欢聚叙情的平台。大集里人

头攒动，沸沸扬扬，赤赤裸裸地快乐，真

爽。好多人都是这看看那瞅瞅，发现喜欢

的就买些，或者孩子要什么就买什么，都

是开心痛快的样子。而那些举着长杆卖

冰糖葫芦的、挎着木箱卖香烟的、推着小

车卖豆腐脑和年糕的，来来往往，叫卖声

声，都是以前的方式，让人想起老电影中

的镜头。小于说，这景况在沃尔玛或普

尔斯马特你是永远看不到的。

我们走进一间生火炉子的板房，这

里是写对联的，排着的都是庄稼院的

人。写对联的老先生是城里退休的老教

师，他的字虽不是什么柳体、颜体，却鲜活

好看，对联的词句可自己出，或由老先生

现场编撰，随意随便。二叔说，那些印刷

体对联千篇一律，太板正，别说小青年看

不惯，就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喜欢。二

叔掏钱想求副对联，诗人老许主动出词：年

到喜到欢乐到，春来暖来幸福来。对联写

好了，二叔咧嘴乐了：“走，咱们下馆子去！”

大集后面有一大排小酒馆，或专营饺子，

或专营春饼，或专营杀猪菜……

都是地方风味，门前还挂着旧时的

红幌、蓝幌呢。我们在一家羊汤馆

吃羊肉吃羊血肠喝地产老白干，很

来情绪。来这里吃饭的人很多，所

有的桌子都坐满了。几个农家老

汉边喝边聊，还划拳行酒令，把酒

盅都要捏扁了。那些穿着时尚的

姑娘小伙成伙成帮，买罢货就来吃吃喝

喝，不遗余力地又唱又跳。小于说跑这

么远来疯笑未免奢侈了些，二叔认真地

摇摇头：“小青年以赶集为名来约会，

谈情说爱，游游逛逛，这是老乡俗了。”

乘着酒兴，二叔带我们去大集的东

头去看乡戏。那石头砌的戏台下，里三

层外三层站满了观众。台上有唱二人转

的，有演单出头的，有说东北评书的，

还有变戏法的，每个节目都充满了乡

土气息。我们几个越看越觉得过瘾，都

在鼓掌叫好。往回走的时候，天擦黑

了，集市上的人还没散尽，那锣鼓点和

远远近近的鞭炮声，让我感到故乡是在

这欢乐的 节 拍 中

迎接春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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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情怀

对于大陆四十岁以上的人

来说，对台湾最初的记忆除了课

本上所写的中国的宝岛台湾外，恐

怕就是台湾歌曲了。而提到台湾

歌曲，就不可能回避一个响亮的名

字——邓丽君。我第一次听到邓

丽君三个字，是在一九八〇年，

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一天，音

乐老师神秘地对我们说，我给你

们唱一首台湾的歌曲，叫《何日

君再来》，演唱者邓丽君，很好听

的。于是，老师在无伴奏的情况

下，给我们认真地唱了一遍。然

后，他问我们：好听吗？当时，不

知道是出于对台湾两个字的恐

怖，还是对这首歌不懂得欣赏，

我们只是愣愣地看着老师。见

我们如此不可理喻，老师说，没

关系，过几年你们就知道这首歌

的意义了。

多年以后，当我成为一名记

者，有幸采访到京剧大师张君秋

先生时，没想到在交谈的最后，

老人家说他最喜欢邓丽君的歌，

而且每天都要听。据我所知，像

张君秋先生这样喜爱邓丽君歌

声的人，恐怕要数以亿计。有评

论说，世界上只要有华人的地

方，就会有邓丽君的歌声。

这次到台湾，预先并不知道

《旺报》的朋友是否会安排我们

到邓丽君的家乡去访问。在我

的心里，一直有这个结。但碍于

情面和礼数，我始终没有同《旺

报》的朋友提这个要求。我多次

想说，我们能否少见一个县长，

也 要 安 排 到 邓 丽 君 的 家 乡 看

看。然而，直到我们离开台湾，

也没能把这个夙求提出来。或

许，今天的遗憾，正是下一次造

访的动力呢？

不说邓丽君也罢。这一篇

我要说的是台湾的环境。具体

说是台湾的卫生环境。我们初

到任何一个地方，给人的印象往

往不是吃喝，不是高楼，而是卫

生环境。到达台北的当天，我遇

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手机的全球

通没有开通，结果没法跟大陆的

人联系。如果这算第一个苦恼

的话，第二个苦恼的就是走在街

上 很 少 看 到 垃 圾 桶 和 公 共 厕

所。这样，我这个爱擤鼻涕的人

就只好把用过的餐巾纸放进口

袋里，走路少还可以，要是走路

多的话，就会有五六团纸塞在口

袋里。曾听人说，有女孩谈恋

爱，就不喜欢男孩口袋装东西太

多，说那样显得窝囊。

我自信自己不是个窝囊的

人。但口袋里放一些东西是无

法回避的。

我没想到，跟我有同样经历

的人不只一个。海峡两岸征文

颁奖那天，获得第一个十万元台

币大奖的是福建日报驻台湾的

记者林娟。她参评的文章题目

是——《亲爱的垃圾》，讲述的是

她到台湾后所看到的地方政府

如何处理垃圾的经历。其文中

说，台北市自一九九六年起即推

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取消了原

先固定放置在小区门口的垃圾

桶，改由垃圾车定时定点收垃

圾。如果有耍小聪明者，把垃圾

丢弃在路边，稽查大队就会从垃

圾中的内容调查出肇事者，给予

一千二百元到六千元台币的处

罚。同时，民众也可以检举揭

发，可获得处罚金的百分之五十

作为奖励。这样的政策不可谓

不严厉，联想到我所居住的北京

西坝河中里小区，假如套用台湾

的政策，我敢说，整个小区将会

受到几十万元的罚款。诚然，罚

款不是目的。但不通过罚款而

让人们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

将是相当难的事情。

大陆当然也有一夜之间旧

貌换新颜的壮举。譬如，我们现

在的城市绿化。记得一九八五

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曾在农场种

植过一星期的草坪。当时的草

坪一平方米十五元，好像是从美

国进口的品种。面对着那一块

块如韭菜般的外国草，我们一帮

小青年就思忖，我们一个月工资

才五十多块钱，还买不下四平方

米的草，这劳动力的价值真是低

啊！自然，我们也十分怀疑这草

坪是否有销路。大约到了一九

九〇年，随着北京要开亚运会，

北京城大街小巷突然都绿了起

来，到处都是草坪，而且我还发

现，很 多 机 关、学 校 纷 纷 推 倒

院墙，从过去的大门口一直到

办公楼尽是满眼的绿。看到这

突变的情景，人们还一时有点

不适应。等时间长了，人们才

清晰地感觉到，这满眼的草坪，

不光是为了改变城市的环境，

也是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清明

程度！

开篇我提到邓丽君，现在我

又想到另一个歌手张明敏。张

明敏是香港歌手，他在大陆最具

影 响 力 的 歌 曲 是《我 的 中 国

心》。而他在一九八四年春节晚

会上还演唱了一首好听的台湾

乡村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这首歌的词曲是由台湾乡村歌

曲 之 父 叶 佳 修 先 生 创 作 完 成

的。我不曾看到过三十年前的

台湾乡村小路是什么样子，我想

歌中所唱到的“牧归的老牛是我

同伴”总该是有的。这次我所到

过的台湾乡村——嘉义快意生

活村、彰化鹿港龙山寺、日月潭、

新竹县内湾镇，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用一句话概括：台湾的

每一寸土地都是会呼吸的。

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我们的

乡村环境就都很恶劣。就北京

郊区的大多数乡村而言，随着新

农村建设的快速进行，农民的很

多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也在发

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有相当

多的村庄，也几乎能做到“垃圾

不落地”。不信，双休日你可以

开上私家车，搞个寻找北京美丽

的乡村自驾游，我保证你有不小

的收获！

其实，不论城市还是乡村，

都应该拒绝各种各样的垃圾。

诚然，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土

地也是有生命的，我们不能在关

注人的生命质量的同时，而忽视

土地的生命质量。在台湾著名

的诚品书店，我买到一本刊名为

《乡村小路》的杂志，看封面的童

趣设计还以为是一本文学刊物，

打开一看内容竟全部是关于土

壤、植物、绿化、饮食的文章。如

《土壤是生命之母》、《感恩时节

的餐桌甜心》、《漫长的地瓜之

路》，让你看后对大地之母不得

不产生敬畏之心！

我这篇文章的标题最初为

《我所热爱的台湾歌曲》，但写着

写 着 我 就 转 移 到 生 态 环 保 上

了。在我看来，台湾不仅是一个

巨大的海岛，它更是一个实实在

在的美丽乡村。这个乡村是永远

长在我的心间的，它让我时常想

起，终生不

会忘记。

寄养在洪江的第三年或第四

年，养父瞿玉屏见我长到了六七

岁，该发蒙了，急着送我去读书。

但不敢送国立学校，因为洪江是

国统区，而我父亲贺龙却在陕北

那边，是共产党赫赫有名的将领，

闹红的时候在湘西杀过不少人，

要是让他们的家人知道贺龙的女

儿就寄养在湘西，非把我生呑活

剥不可。怎么办呢？养父考虑再

三，决定送我去读私塾。

行武出身的养父，此时在经

商，但他乐善好施，骨子里是个兼

济天下的人。他做棉纱生意，对

洪江出货量最大的木材和桐油也

很感兴趣，与家住在澧水江边一

个姓刘的木材商保持多年来往。

刘姓木材商租下江边一座老宅，

把后院多出来的几间厢房让给了

一对外地逃难来的父女住。那对

父女，父亲是个老先生，足不出

户，全凭教人读书写字度日；女儿

老实本分，在父亲的影响下略通

文墨，是个很有教养的姑娘。养

父在与刘姓木材商的交往中，捎

带认识了这对父女。看到父女俩

生活不容易，以后再去刘家大院，

都会带点粮食和肉去接济他们。

有了这种情谊，养父想，先请老先

生给我上上课，这样既不会暴露

我的身份，又能让我认几个字。

养父和朋友合伙，在离洪江

不远的安江开公司，十天半个月才

回来一次。送我去江边刘家大院

拜师那天，他一大早起来，领着我

从自家的塘陀巷宝庆馆，穿过大半

座小城，呼哧呼哧地往江边走。因

为发蒙读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拜

师的时候手不能空着。他带着的

礼物是左手一大扇肉，右手一只沉

甸甸的篮子，篮子里装着糕点、水

果和给老先生定做的一双新鞋子，

还有一只鸡。沿路上，那只鸡不断

地从盖着篮子的一块红布下探出

头来，“咯咯咯”地叫。

没办正规的拜师酒，但见到老

先生，跪还是要下的，头也是要磕

的。当养父喊我跪的时候，我不知道

这是礼仪，迟疑地望着他。老先生坐

在太师椅子上说，这么小的孩子，免

了吧，免了吧。可养父没有迁就我，

还是让我跪。他回答老先生说，酒席

免了，当众拜师也免了，这跪拜不能

再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说完，

自己也跪在老先生面前，说老先生，

孩子瘦弱，胆子又小，现在我把她交

给你了，请你老多费心。然后把头

磕在地上，咚的一声响。

老先生是碍着养父的面子，才

答应收我这个学生的。养父请他

教我，读的虽是私塾的性质，却不

照搬私塾的章法。因为他给我上

课，必须视养父是否回洪江而定。

养父告诉老先生，我每次去上课，

他都要亲自送，亲自接。他有事在

公司回不来，这课就不上了。正规

的私塾教育，应该是风雨无阻，也

没有寒暑假一说。老先生教我的

东西，也不是通常的《四书》、《五

经》，还有《千字文》、《百家姓》、《增

广贤文》什么的。而是自选课程，

并不与国立学校衔接。

我记得清清楚楚，当养父把

我送到老先生面前时，他都不知

道该教我什么。大概也是权宜之

计，养父想了想说，就教她精忠报

国吧。因为当时正值全民抗战，

我爸爸妈妈都在前线打日本人，

而且养父自己也是军人出身，所

以他几乎未经考虑，就为我选定

了课程内容。事后我想，他肯定

是出于对我父母的尊重，希望他

们的女儿从小有报国意识。

老先生便教我《孔雀东南飞》、

《木兰诗》和岳飞的《满江红》。

单独面对老先生，我如坐针

毡，心里七上八下的，眼睛怕看又

忍不住往厅堂正中的供案上看。

看着看着，瓷板画像里的人动了起

来，吓得连气都不敢喘。老先生拿

起桌上的戒尺，“笃笃笃笃”的敲打

桌面，说，看么子看？把心用在书

里，再看我打你的手心！

幸好老先生的女儿也在厅堂

里坐着，每天和他形影不离，不是

在一旁缝缝补补，就是蹲在天井

边洗衣服。只是动作极轻，像害

怕打破瓷器那般害怕打破屋里的

寂静，干扰她父亲教我念书。也

亏得有老先生的女儿在座，待在

宽大昏暗的厅堂里，我才不会紧

张和恐慌得哭起来。

想不起来是姓兰，还是名字

里有个兰字，养父让我叫老先生

的女儿兰姐，我就一直这么“兰姐

兰姐”地叫她。

兰姐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性

情温和，像平静流淌的一泓溪水，

说话细声细语。两只手白白的，

软软的，有那么点书香门第的模

样，却没有书香门第的命；长得不

算好看，也不难看，但身体匀称，

健壮，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常年穿

着的那件蓝印花上衣，把她青春

勃发的身体撑得凹凸有致，此起

彼伏。不知她跟随老父亲从长沙

还是从常德流落于此，说来也是

个潇潇湘女，可一点儿也看不出

湘女的那种刚烈和热辣。

老先生见我年纪太小，程度又

浅，有些失望，也有些无奈，束手无

策中，一个哈欠上来，眼睛便睁不开

了。接着他咕哝一声，趴在桌上睡

着了，喉咙里发出咝儿咝儿的哨音。

我两眼茫然，坐在一旁的兰姐

抬起头对我笑笑，马上放下手里的

针线活，轻手轻脚地走到我身边，

打着耳语对我说，小妹妹，别见怪

啊，老人家年纪大了，盯不住，先让

他睡一会儿吧，接下来我教你习

字。她很熟练地从靠墙的一张桌子

上取过毛笔和砚台，放在我面前，俯

身捉住我的手，让我对照书里的繁

体字，一笔一划地往纸上写。

我写得极费劲，兰姐捉住我

的手还好些，一旦松开，那字便写

得天上一笔，地上一笔。繁体字

的笔划多，结构太复杂，我怎么用

心写也写不好，总是笔划叠笔划，

有的简直不成字，像鬼画符。

兰姐不急，很有耐心地端正

我的坐姿，教我如何运笔。对那些

复杂难写的字，让我停下笔，伸出

手掌，在我的掌心里一撇一捺地写

一遍，再让我自己练习。由于不得

要领，几个字写下来，我已是满头

大汗，她早准备了一条手巾，帮我

擦去额角和脸颊上的汗珠。

从这开始，兰姐和我越来越

亲近。在她面前，我渐渐地有一

种回到亲人怀抱的感觉。到后

来，我再叫她兰姐时，就像叫自己

的亲人。

“呀！小妹妹，你头上怎么长

虱子了？”有一天，俯身站在我身

后的兰姐，突然失声叫道。说着

她松开我的手，贴近我的头发嗅

了嗅，接着说，难怪呢，头发是馊

的。你有多久没洗头了？

我当时太狼狈了，红着脸，不

知道该怎样回答她。虽然才是个

六七岁的小姑娘，但我已经知道害

羞了，懂得头上长虱子是件见不得

人的事。可我不敢告诉兰姐养母

不管我，别说给我洗头，就连她自

己的头也是乱蓬蓬的，像个鸡窝，

只有在出门时才会勉强收拾一下。

以兰姐的心细，我相信她很快

就能明白我是个缺少母爱的孩子，

只听她轻轻地叹息一声，说先出去

一下，马上就回来。我这时才感到

头有点痒，像有许多小东西在爬，

连忙伸出手去抓，自然越抓越痒。

兰姐回到厅堂，见我两手在头

发上乱抓，眼里湿湿的，说，别抓别

抓，让姐姐来帮你。然后把我按在

一张椅子上，自己搬来一条板凳，

坐在我身后，用一把密密的梳子帮

我梳头，梳一下让我看一眼。

连同头皮屑，梳子上梳出许

多白白的粉状东西，那些细小的

颗粒在匆匆移动，看了让人头皮

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兰姐说，

小妹妹，你看你看，这么多虱子在

咬你，吸你的血，头能不痒吗？

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兰姐说，

走，到院子里去，姐姐帮你洗洗

头。我走到太阳底下，她从厨房

里一只手提来半桶热水，另一只

手端着一个木盆，木盆里放着手

巾和包在帕子里的皂角。我当即

醒悟，兰姐刚才说出去一下，原来

是去厨房给我烧水洗头。

把水倒进木盆里，兰姐试试

水温，让我趴在木盆的边沿，低下

头，把头发浸泡在热水里，帮我反

复地揉，反复地搓，又用梳子反复

地梳。水有点烫，又正值盛夏，我

热 得 汗 水 淋 漓 ，但 只 能 咬 牙 坚

持 。 她 不 断 问 我 ，烫 吗 ？ 水 烫

吗？马上就好了。又说姐姐不诓

你，洗完就舒服了。哪有小姑娘

家家的，头上长虱子的？

洗完头，我真就不觉得痒了，

有种从未有过的清爽感。

养父来接我的时候，兰姐已

经帮我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

像模像样的，还找出两根红头绳

给我扎了羊角辫。养父的眼睛一

亮，说，哇，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呀，

打扮得这么漂亮？然后面有愧色

地向兰姐道谢。兰姐说，这有什

么呀，我喜欢小妹妹，她真乖。

从此我每次去刘家大院上课，

兰姐都要给我洗头，梳头，扎羊角

辫。说话间夏天到了，天气炎热，

但兰姐家用的是井水，即使在正午

打出来也很凉。她怕我感冒，每次

都打好一桶水，先放在烈日下晒，

让它回温。课上得差不多了，再给

我洗头。这时桶里的水清凌凌的，

不热也不凉，浇在头上特别舒服。

还不止这些。去上课的次数

多了，兰姐事无巨细，什么都为我

着想，好像我真是她的亲妹妹。

鞋子破了，她给我做鞋；袜子露出

脚趾头了，她给我补袜子。自从

有了兰姐无微不至的照应，我再

也不惧怕去江边的刘家大院上课

了，面对老先生心里也不觉得忐

忑。如果养父在公司被事情拖

住，回不了家陪我去上课，我便会

烦躁不安，像丢了魂似的。

可是，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

不到半年，养父就把塘陀巷那个

独门独院多出来的几间房子，让

给了从外地逃难到洪江来的两户

人家住。这两户人家，其中一个没

有任何家眷，只身从福建逃到洪

江，是个国文老师；另一家的户主

也是老师，在国统区教音乐。养父

选中他们，不收他们的租金，意在

换取他们教我读书。养父的这个

安排，日后回想起来，可谓用心良

苦，皆大欢喜，首先是给我找到了

不出家门就能上课的家庭教师，其

次是他们自己也有了安身之处。

不 用 再 去 刘 家 大 院 上 老 先

生的课，唯一让我不舍的，是离

开了兰姐，再没有人给我梳头，

给我缝补浆洗了。因此，即使有新

的老师，有我喜爱的新的课程，我

也常常 怅 然

若失。

人生一世，究竟为了什么呢？什么也不为，它就

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想到人生来

了还要去，不免有片刻哀伤，遇到人生中的聚散合离，

总有万千的感慨，然而，当你有了孙子，这些就会有许

多改变，他是抚慰你人生伤痛的一剂良药。

孙子出世时，真是无比激动，无比喜悦。开始祈福

他平安出现，健康正常，待知道他一切正常了，就开始百

般照顾，发掘天才。啊，他是隔辈人，他的出现显得我

们老了，但他是生命的延续，在生命的链条中，我们

似乎又年轻了，甚至永远年轻，忘却烦恼。

在孙子出现之前，夫人说，孩子生出来她不会带，

但见面之后，便直接化作她生命的一部分，须臾不可

分开，有了孙子，我们的生命又一次升华。

早上起来，生命又一天，忙碌开始，过去是“两眼

一睁，忙到熄灯”，现在是先看看孙子的照片或录影，

以调整一天的心情，养足一天的斗志，工作中，亦有为

下一代留有空间的努力，更有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回

家的吸引力更大了，进屋前有些激动，像当年的初恋，

听一声吱呀语就激动不已，叫出爷爷时真是神魂颠

倒；一听说孙子在睡觉，小有遗憾，但也要俯下身子凝

望许久，亦有三分甜美；工作完毕，马上回家，享受孙

子所有的喜、怒、笑、吼，追逐拍照，待他进入梦乡时，

再去工作或其他。

新的生命带来了新的希望，新的生命带来了家庭

的欢乐，新的生命代表继往开来，新的生命让我们感

到目前所做一切的价值所在。人，生命，延续，家庭，

家族，国家，民族，一切的出发点，一切的落脚点。

有些人说，带孙子太累，我只是享受孙子；有人说

带孩子太苦，夫人说我在享受快乐，这就是不同的孙

子观。享受孙子吧，有孙子的人们，追求孙子吧，那些

还没有孙子的人们。他的出现会改变你的性格，会唤

出你的真诚，会练就你的胆识，会荡涤你的私心，会提

升你的人品，会净化你的灵魂。有了孙子，我们会更聪

明。有了孙子，我们看问题会更全面。有了孙子我们会

少些阳奉阴违。有了孙子，我们会少些勾心斗角、名利追

逐。有了孙子，我们会想得更长远。有了孙子，甚至会

改变我们的发展观念……，多想想孙子，多一些美好，

多想想未来，多一点儿责任心，多想想孙子们，不搞急

功近利，多想想孙子们，不做历史的罪人。

人类是善良的，都在追求美好，人类又是丑恶的，

只因为自身那点儿私心，人类都好了，你能不好吗？！

大家都有了，你们那点儿私利不都在其中吗？！有了

孙子，应想到这些，有了孙子，我们年龄上就不年轻

了，就应该深刻一些，这就是孙子，除了给个人带来幸

福和欢乐之外的社会价值。

享受孙子吧，他从呱呱坠地，满地爬行，步履

蹒跚，到半懂不懂的鹦鹉学舌，每一刻，每一个动

作，每句话，每次摔倒和爬起，每次换下尿湿的小

裤，都 那 么 珍 贵，而 且 不 会

重来。

名家新作


